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12个月累计新增涉案金额：19,874.91万元，其中累计未结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

计11,573.68万元，累计已结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8,301.23万元；累计主动诉讼、仲裁案件

金额合计15,164.88万元，累计被动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4,710.03万元。

● 对公司影响：已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可能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产生一定影响，其余尚未判决生效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实际影响将以法院

最终判决情况及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百利科技”）梳理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近12个月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近 12个月累计新增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 19,874.91万元，其中累计未结诉

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11,573.68万元，累计已结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8,301.23万元；累计

主动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 15,164.88万元，累计被动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 4,710.03万

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近12个月累计诉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近12个月新增累计诉讼及仲裁事项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原 告/申 请
人

湖 南 百 利
工 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湖 南 百 利
工 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常 州 百 利
锂 电 智 慧
工 厂 有 限

公司

湖 南 百 利
工 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常 州 百 利
锂 电 智 慧
工 厂 有 限

公司

湖 南 百 利
工 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深圳市普润德
科技有限公司

霍林郭勒岷通
天然气有限公

司

河南中炭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被告一：中石化
工建设有限公
司常州金坛分

公司
被告二：中石化
工建设有限公

司

常州卡奇液压
机械有限公司、

包丽娟

内蒙古新圣天
然气管道有限

公司

起诉时间

2023 年 6
月16日

2023 年 7
月10日

2023 年 7
月27日

2023 年11月5日

2024 年 5
月11日

2024 年 5
月13日

受 理 机
构

岳 阳 仲
裁 委 员

会

霍 林 郭
勒 市 人
民法院

河 南 省
焦 作 市
中 站 区
人 民 法

院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金 坛 区
人 民 法

院

常 州 新
北 区 人
民法院

鄂 尔 多
斯 仲 裁
委员会

受理时间

2023 年 6
月30日

2023 年 9
月26日

2023 年 9
月1日

尚未受理

2024 年 5
月29日

2024 年 5
月17日

案由

买 卖 合
同纠纷

设 计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施 工 合
同纠纷

承 揽 合
同纠纷

施 工 合
同纠纷

案
件

类
型

仲
裁

诉
讼

诉
讼

诉
讼

诉
讼

仲
裁

涉 案
金额

（ 万
元）

2,238

262.21

2,019.48

894.36

628.14

8,008.13

案件处理结果

仲裁已裁决，已
在深圳福田法院
申 请 了 强 制 执
行：1、由被申请
人向申请人支付
违约金 2690000
元外轨改造费用7590000 元 ，从
申请人未付的合
同尾款和投标保
证 金 中 直 接 扣
除，由被申请人
向 申 请 人 支 付915997.40元；2、仲裁受理费、
处理费由申请人
承担 9228 元，
被 申 请 人 承 担83052元。

已调解结案

已调解

已经对被告财产
保全，尚未受理
案件

待开庭

已受理，开庭时
间未定

（一）主动诉讼及仲裁事项

（二）被动诉讼及仲裁事项

序
号

1

2

3

4

5

原 告/申 请
人

常 州 卡 奇
液 压 机 械
有限公司

南 京 大 全
电 气 有 限

公司

常 州 市 清
泉 环 保 成
套 设 备 有

限公司

常 州 天 晟
紫 金 自 动
化 设 备 有

限公司

萨 克 米 机
械（佛山南
海）有限公
司（反请求
被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被告一：常州百
利锂电智慧工厂

有限公司
被 告 二 ：湖

南百利工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百利工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常州百
利锂电智慧工厂

有限公司
被告二：湖南百
利工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被告一：常州百
利锂电智慧工厂

有限公司
被告二：湖南百
利工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百利工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反请求申请人）

收到应诉
通 知

时间

一审：2023
年 7 月 27

日
二审：2024 年 3

月26日

2023 年 9
月7日

2023 年 10
月11日

2024 年 1
月4日

本 申 请 ：2024 年 1
月17日

反 请 求 ：2024 年 4
月19日

受理机构

一审：常州
市 天 宁 区
人民法院

二审：常州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宜 宾 仲 裁
委员会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新 北
区 人 民 法

院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新 北
区 人 民 法

院

芜 湖 仲 裁
委员会

案由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案
件

类
型

诉
讼

仲
裁

诉
讼

诉
讼

仲
裁

涉 案
金额

（ 万
元）

502.28

178.75

105.64

542.49

仲 裁
申 请 ：1,740
万元

反 请
求 ：1,114.56
万元

案件处理结果

一审判决为：判决常州
百利锂电智慧工厂有
限公司向常州卡奇液
压机械有限公司支付4981729元及逾期付款
利 息（3424898 元 自2023 年 3 月 19 日起计
算至实际付清之日，1556831元自 2023年 7
月 27 日 5 起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均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二、驳回常
州卡奇液压机械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维持原
判，百利锂电已经另行
提起诉讼（详见上表案
件5）
被申请人已支付案涉
货款，
申请人已撤回申请

原告撤诉

调解结案

已和解；双方仲裁和仲
裁反请求已撤回

6

7

8

9

10

11

12

苏 州 市 龙
兴 齿 轮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常 州 市 锋
杰 机 械 有

限公司

辽 宁 建 设
安 装 集 团
有限公司

常 州 卡 奇
液 压 机 械
有限公司

无 锡 高 远
金 属 制 品
有限公司

易 初 特 种
电 线 电 缆
（昆 山）公

司

南 京 大 全
变 压 器 有

限公司

常州百韩科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常州百利锂电智
慧工厂有限公司

湖南百利工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百利锂电智
慧工厂

常州百利锂电智
慧工厂有限公司

被告一：常州百
利锂电智慧工厂

有限公司
被 告 二 ：湖

南百利工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百利工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1日

2024 年 5
月8日

2024 年 5
月23日

2024 年 6
月1日

2024 年 6
月6日

2024 年 6
月7日

2024 年 6
月13日

常 州 市 武
进 区 人 民

法院

常 州 市 天
宁 区 人 民

法院

鄂 尔 多 斯
仲 裁 委 员

会

常 州 天 宁
区 人 民 法

院

常 州 天 宁
区 人 民 法

院

常 州 市 武
进 区 人 民

法院

江 宁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院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施 工 合
同纠纷

加 工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纠纷

诉
讼

诉
讼

仲
裁

诉
讼

诉
讼

诉
讼

诉
讼

159.63

109.24

497.14

143.94

462.63

168.19

100.1

待开庭

管辖异议成立，移送新
北区人民法院。

已受理，开庭时间未定

待开庭

待开庭

法院已经送达文书

被告支付案涉货款，原
告撤诉

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2）、于2023年12月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于2024
年 3月 16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4）。相关诉讼及

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一）主动诉讼及仲裁事项

序
号

1

2

3

4

原告/申请人

湖南百利工程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武汉炼化工程
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湖南百利工程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武汉炼化工程
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被告/
被申

请人

重庆兴海
投资有限

公司

辽宁缘泰
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山东省滕
州瑞达化
工有限公

司

山西恒晖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起诉时间

2023 年 4
月6日

2023 年 4
月21日

2023 年 11
月25日

2024 年 1
月4日

受 理
机构

长 治
市 潞
城 区
人 民
法院

鞍 山
仲 裁
委 员

会

山 东
省 枣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山 西
省 绛
县 人
民 法

院

受理时间

2023 年 4
月21日

2023 年 5
月16日

2023年12
月1日

2024 年 3
月14日

案由

合同

纠纷

合同

纠纷

施工
合同
纠纷

施工
合同
纠纷

案件

类型

诉讼

仲裁

诉讼

诉讼

涉 案
金额

（ 万
元）

5,151.48

19,761.84

17,358.66

7,330.66

案件进展
情况

庭前和解，因被告未履
行，已申请强制执行：1、重庆兴海向湖南百
利公司于2023年12月31 日前支付 5151.482
万元、2024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2060.593 万
元、2024年 12月 31日
前支付2690.88万元。2、其他权利义务
按《湖南百利工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
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
公司之债权转股权协
议的补充协议》约定进
行。

被申请人已进入破产
程序，仲裁申请已撤回

诉前调解中

已驳回起诉

（二）被动诉讼及仲裁事项

序
号

1

2

3

4

5

原告/申请人

中石化工建设
有限公司常州

金坛分公司

威海石岛重工
有限公司

平煤神马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

中化二建集团
有限公司

常州市锋杰机
械有限公司

被告/
被申请
人

湖南百利工
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百利工
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百利工
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湖南百利工
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常州百利锂
电智慧工厂

有限公司

收到应诉
通 知

时间

2022 年 1
月25日

一审：2022
月 10月 19

日
二审：2023

年 5 月 24
日

2023 年 1
月13日

2023 年 4
月4日

2023 年 5
月23日

受理机构

常 州 市 金
坛 区 人 民

法院

岳 阳 市 岳
阳 楼 区 人

民法院

平 顶 山 市
叶 县 人 民

法院

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天 宁
区 人 民 法

院

案由

施工合同
纠纷

买卖合同
纠纷

施工合同
纠纷

施工合同
纠纷

买卖合同
纠纷

案
件

类
型

诉
讼

诉
讼

诉
讼

诉
讼

诉
讼

涉案金
额

（万元）

1,244.57

一 审 ：203.19
二

审 ：80.30

4,087.36

2,961.93

389.5

案件进展
情况

进行了对司法鉴定材料
的质证，目前在审理中

二审结案：维持原判：1、湖南百利公司向
威海重工公司设备款1904916.72 元；2、二审案件受理费11830 元，原告威海重
工公司承担。

已调解结案

二审判决：1、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2、湖南百利公司支
付 工 程 款 1194.064687
万元及利息。3、驳回原告中化二
建集团有限公司的其它
诉讼请求；4、受 理 费 126115
元，上诉人承担。

已调解

三、以上诉讼及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已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可能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影

响，其余尚未判决生效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实际影响将以法院最终判决情况

及年度审计结果为准。公司相关诉讼及仲裁的各项工作正积极进行，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3959 证券简称：ST百利 公告编号：2024-050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186 证券简称：广大特材 公告编号：2024-025
转债代码：118023 转债简称：广大转债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

情况如下：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4年6月1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
27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于2024年6月28日起恢复转股。

证券代码

118023
证券简称

广大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2024/6/27
复牌日

2024/6/28
● 调整前转股价格：33.07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33.01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4年6月28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合计
拟派发现金红利12,854,434.26元（含税），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转增，不送红股。如在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22年10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广大转债在
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相关公式
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因此，由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导致的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方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广大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
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
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鉴于公司将于2024年6月27日（本次现金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广大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自2024年6月28日（本次现
金分红的除息日）起由每股人民币33.07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3.01元。计算过程为：

P1=P0-D=33.07元/股-0.06元/股=33.01元/股
“广大转债”于2024年6月19日至2024年6月27日（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停

止转股，自2024年6月28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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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6/27
除权（息）日

2024/6/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5月20日

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14,240,57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854,434.26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6/27
除权（息）日

2024/6/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所有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

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05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所得税自行申报

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55390270
电子邮箱：gd005@zjggdtc.com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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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在研项目帕拉米韦吸入溶液已于近日

完成Ⅱ期临床试验（试验编号：CTR20233494），并获得在治疗成人无并发症的单纯性流感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Ⅱ期临床试验结果。现将主要情况公告

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介绍

药品名称

注册类别

适应症

帕拉米韦吸入溶液

化学药品2.2类

用于甲型或乙型流行性感冒

帕拉米韦吸入溶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家2.2类改良型新药，是对公司现有1.1类新药帕

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的剂型创新。

二、II期临床试验概述

（一）试验方法及目的

本次试验为多中心、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的平行研究，旨在评价不同剂量帕拉米韦吸

入溶液对比安慰剂治疗成人无并发症的单纯性流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二）试验结果

本次试验结果表明：在有效性方面，对中国无并发症的成人单纯性流感患者给予帕拉米

韦吸入溶液，能够有效缩短流感病毒转阴时间、有效缩短流感症状的持续时间；在安全性方

面，帕拉米韦吸入溶液各组不良事件（AE）均以1级为主，均未发生严重程度为3级及以上的

不良事件，其安全性良好。

三、本次Ⅱ期临床试验结果的影响与公司未来临床试验计划

帕拉米韦注射剂是目前唯一作为静脉注射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药物，是临床上常用的抗

流感病毒药物。在此背景下，公司积极开发帕拉米韦吸入溶液，有望成为全球第一款神经氨

酸酶抑制剂雾化吸入溶液，本品可扩大临床应用场景，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和便捷性，惠及

更多人群，对临床流感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试验完成了帕拉米韦吸入溶液治疗无并发症的成人单纯性流感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剂量探索。后期公司将根据国家法规政策开展下一步相关临床试验，争取早日实现药物上

市。

四、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需要完成相关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批准后方可上市。本次帕拉米韦吸入溶液Ⅱ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对公司近期业绩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

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获批上

市销售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

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4-031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帕拉米韦吸入溶液Ⅱ期临床试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 264,931,68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06%。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4月11日，公司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临2024-
030），新华联控股拟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不超过3,288.10万股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联

控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4年6月19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发来的《通知函》，2024年5月7日至2024年6月19日，新华联控股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3,288.09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

华联控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新华联控股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持股数量（股）

264,931,682
持股比例

8.0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非公开发行取得：178,087,774股
大宗交易取得：86,843,908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
称

新 华 联
控股

减 持 数
量（股）

32,880,900

减
持
比
例

1%

减持期间

2024/5/7～2024/6/19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股）

14.30 －16.98

减持总金额
（元）

518,754,137

减 持 完
成情况

已完成

当 前 持 股 数
量（股）

232,050,782

当前持股
比例

7.0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新华联控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上述股份减持

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2024年2月23日，根据新华联控股发来的《告知函》及《民事裁定书》，新华联控股的重

整计划已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根据《告知函》相关内容，拟对其持有的120,
000,000股公司股份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采用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网络拍卖等方

式进行处置，对其持有的144,931,682股公司股份采取以股抵债的处置方式。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破产重整进展暨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临2024-019）。

2024年 5月 28日，公司通过查询“京东资产交易平台”，获悉新华联控股持有的 87,119,
000股公司股份将于2024年6月5日10时至2024年6月6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资产

交易平台”进行拍卖。2024年6月6日，公司通过查询“京东资产交易平台”，获悉新华联控股

持有的5,000,000股公司股份竞价成功，82,119,000股公司股份因在规定时间内无人竞价而流

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部分股份第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临2024-057）。

2024年6月7日，公司通过查询“京东资产交易平台”，获悉新华联控股持有的82,119,000
股公司股份拟于 2024年 6月 17日 10时至 2024年 6月 18日 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拍卖。

2024年6月18日，公司通过查询“京东资产交易平台”，获悉新华联控股持有的34,500,000股

公司股份竞价成功，47,619,000股公司股份因在规定时间内无人竞价而流拍。新华联控股持

有的 47,619,000股公司股份拟于 2024年 6月 26日 10时至 2024年 6月 27日 10时止（延时除

外）在“京东资产交易平台”进行第四次司法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第三次司法拍卖进展暨第四次司

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临2024-062）。

3、新华联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也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其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完成集中竞价减持及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联控股第二次、第三次司法拍卖中竞价成功的股份尚未办理

股权变更过户，第四次司法拍卖事项目前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

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的处置进

展，并按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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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2024年6月12日，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恒天

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成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公司拟出资1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多弗海龙飞控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从事飞行控制系统研

发，该公司目前处于设立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后续

可能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人员招聘、技术更新与产品开发风险、经营管理等相

关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6月18日、6月1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稳定，公司2024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65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比

例为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比例为14%，公司内外

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24年6月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

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公司第一大股东温州康南科技有限公司将其

持有公司2亿股股份中的1.38亿股质押给北京龙昇商贸有限公司，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

为69%，用于其自身生产经营。

3. 2024年6月1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成立全资

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公司拟出资1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多弗

海龙飞控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从事飞行控制系统研发，该公司目前处于设立阶段，短期内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后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

争、人员招聘、技术更新与产品开发风险、经营管理等相关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投资收益存

在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

4.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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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9日下午14:4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6月19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4年6月19日上午 9:15一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4年6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899,597,4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068％。其

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45,277,135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35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320,31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71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320,31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

股东3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4,320,31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6％。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关于延长〈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决议有

效期限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265,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017％；反对19,950,
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116％；弃权3,382,05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82,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988,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7.0468％；反对 19,950,2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6.7270％；弃权 3,
382,05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82,0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6.2261％。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 以上通过。

（二）审议《关于延长〈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相关具体事项的议案〉授权期限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265,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017％；反对19,950,
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116％；弃权3,382,05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82,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988,0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7.0468％；反对 19,950,2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6.7270％；弃权 3,
382,05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82,0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6.2261％。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 以上通过。

（三）审议《关于选举陈华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3,615,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66％；反对2,599,
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67％；弃权3,382,05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82,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8,338,6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8.9882％；反对2,599,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7856％；弃权3,382,
05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82,0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2261％。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曹雪峰律师、邵颖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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